
采购需求 

Ⅰ.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号）的规定。 

（2）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

[2014]68 号），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

政策。 

（3）按照《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4）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

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 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

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

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后附的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投标人的投标

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标产品的节能产

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

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评标标

准”。本项目不涉及政府采购强制节能产品。 

（5）优先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 

（6）本项目支持采用本国产品的政策。 

（7）根据《关于信息安全产品实施政府采购的通知》（财库〔2010〕48 号）的规定，

本项目采购范围包含信息安全产品的（信息安全产品包括：防火墙、网络安全隔离卡与线

路选择器、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产品、安全路由器、智能卡 COS、数据备份与恢复产品、安

全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库系统、反垃圾邮件产品、入侵检测系统（IDS）、网络脆弱扫描产

品、安全审计产品、网站恢复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

授予的有效的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

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

者生产厂家的情形。投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替代，但选

用的投标产品参数性能必须满足实质性要求。 

4.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Ⅱ.采购需求一览表 

采购预算：贰佰万元整（￥2000000.00）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所属行业 技术需求 

1 
超广角激光扫描

检眼镜 
1 套 工业 

一、技术要求： 

1.设备用途：用于眼科视网膜和眼睛周边部分进行

摄像，显示和存储相关的数据。 

▲2.真彩色成像拍摄，真实反映眼底色彩，高还

原度。具有红色，绿色和蓝色光通道分解查看功

能，方便不同眼底层次诊断评估。 

3.具有红外成像 IR 功能，红外光具有强的组织穿

透特性，用于观察脉络膜，睑板腺等深层结构。 

4.具有外眼，眼表成像拍摄功能。 

5.具有立体成像拍摄模式，用于观察视盘情况。 

6.高分辨眼前节图像：用于评估眼表和眼附属器如

角膜溃疡。 

7.拍摄监视 

（1）采用屏幕实时红外眼底图像监视技术，可实

时观察拍摄眼底情况，方便引导拍摄。 

（2）具有双眼位实时监视窗口，引导眼位高度和

前后距离。 

二、图像成像要求 

1.成像范围：从眼球中心计算：广角成像模式≥

133°，超广角成像模式≥200°，Montage 拼图模

式（高达 6张拼接）≥267°。 

2.瞳孔直径: ≤2.5mm，无需散瞳检查。 

▲3.成像分辨率： ≤7.3um。 

4.工作距离≥25mm，从患者眼睛至镜头。 

5.屈光补偿：-24 至+20D。 

▲6.光源：红、绿、蓝、红外。 

7.拍摄：自动对焦，自动增益，自动拼图，自动识

别眼别。 

8.采集速度≤0.2 秒。 

▲9.采用高度可调整的一体化患者头托设计，无

需操作者与患者头部接触辅助固定。 

三、配置要求 

1.高清晰眼底成像系统 1 套。 

2.硬件： 



（1）专用显示器 1台：≥22 英寸高清显示器，带

LED 背光，和电容式多点触摸。 

（2）键盘 1个。 

（3）鼠标 1个。 

3.电动升降台 1 台：带电动升降功能，升降距离≥

5cm。 

4.高档彩色打印机 1台：墨仓式彩色打印。 

▲一、售后服务要求 

1. 售后基本要求：以下售后服务的所有费用均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具体售后服

务要求如下： 

（1）质保期：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整机质保期最短不得少于 1 年（自验收合格

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负责上门服务、维修、更换配件，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2）采购范围内的货物提供送货上门，按采购人要求安装调试服务。 

（3）在采购人所在地对用户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设备的技术原理、操作流程、数据处理、基本维

护等。 

（4）维修响应时间：中标供应商应在 24 小时内对用户的服务要求作出响应，一般问题应在 48小时内

解决，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一周内解决或提出明确解决方案，否则中标人应赔偿相

应损失。 

（5）维修过程中如果需要更换配件的，要求更换的配件应跟被更换的品牌、类型相一致或者是同类同

档次的替代品，后者需征得用户方管理人员同意。 

2.投标人根据以上“售后基本要求”，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售后服务承诺书。 

▲二、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

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二)交付时

间及地点 

1.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 90 个日历日内安装调试合格通过采购人验收。 

2.交付地点：广西桂林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付款方

式 

设备验收合格满 6 个月后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开具全额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全额发票之

日起 30 日后转账支付合同款的 95%（无息），合同款的 5%在设备正常使用满 1 年后且无

质量问题的三个月内转账支付（无息）。 

(四)验收要

求 

1.中标供应商在招标文件规定的交付使时间内完成所有产品的安装、调试。验收时，采

购人将现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逐条对应进行核验，核验不合格的，采购

人有权全部退货，同时报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由此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由中标供

应商负责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中标供应商供货时必须提供完整的安装、操作、使用和维护手册等所有技术资料，否

则不予验收。 

3.项目验收时，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货物质

量进行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货物不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中

标供应商承担。 

4.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供应商在投标报价时应综合考虑

相关费用。 



5.由于中标供应商的原因造成采购人不能按时验收合格并正常使用的，由此造成的损失

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三、增值售后

服务方案 

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提供增值售后服务方案，该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服务人员

的配备、响应时间、响应程度、解决问题的能力、紧急故障处理预案、培训、质保期内

产品维护措施内容等。 

四、投标人的履约能力要求表 

质量管理、企

业信用要求 
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评标标准”。 

能力或者业绩 

要  求 
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及评标标准”。 

五、政策性加分条件 

政策性加分条

件 
符合节能环保等国家政策要求。 

▲六、其他要

求 

1.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所投本项目产品相应、完整且有效的《医疗器械产品注

册证》复印件（必须包括产品相应的许可事项和登记事项，否则，应附注册登记表或认

可表资料，要求清晰反映相关内容），否则，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 

2.本项目未标注“▲”号项的技术参数负偏离≥4 项时，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 

七、进口产品说明 

1.本项目货物已办理进口产品手续，接受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

外的产品）参与投标。但如选用进口产品时必须为原装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

内且产自境外的产品），投标报价必须为人民币报价，若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投标的用人民币之外的其

他货币报价的，投标文件按无效处理；同时投标人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

采购人不再支付除中标价以外的任何费用，采购人协助办理免税审批手续。在进口产品最后报价相同的

情况下，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投标人的进口产品。 

2. 2.本项目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投标时，如项目执行期间遭遇国家相关政策因素加征关税，所产生的

加征关税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投标人自行将此项风险综合考虑到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涉

及的任何费用。 

 


